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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2021年度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示范区）绩效评估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设区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示范区）是我省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加强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示范区）

建设和运行管理，逐步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省科技厅

委托专业机构对我省建设期满的20家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示

范区）2018年-2020年间的运行绩效情况进行了评估。经材料审

核、定量打分、定性评价、综合评价、结果公示等程序，已完成

全部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如下：依托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

创园建设的研发设计服务基地等7家特色基地（示范区）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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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依托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建设的医药研发服

务基地等11家特色基地（示范区）为“合格”；依托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科教产业发展办公室建设的研发服务特色基地和依托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建设的知识产权服务特色基地为“较差”。

为促进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示范区）的良性发展，对评

估结果为优秀的特色基地（示范区）予以通报表扬，并在下一评

估周期内，在省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等方面，

给予倾斜支持；对评估结果为较差的特色基地（示范区）限期1

年整改。

请各特色基地（示范区）和主管部门认真总结经验，针对存

在的薄弱环节和评估中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措施，不断提升创新服务能力和运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特色基

地（示范区）集聚骨干服务机构、提供高水平科技服务的作用，

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限期整改的特色基地

（示范区）要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和措施，一年后，将经主

管部门审核后的整改情况报省科技厅，省科技厅将检查整改情

况，并根据评估规则进行复评，复评不通过的不再纳入特色基地

（示范区）管理序列。

附件：2021年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示范区）绩效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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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示范区）绩效评估结果

序号 试点单位/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评估结果

1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研发设计服务）

南京市江北新区

产业技术研创园
南京市科技局 优良

2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检验检测认证）

南京生物医药谷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科技局 优良

3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创业孵化）

南京市江宁区人

民政府
南京市科技局 优良

4 常州市科教城
常州科教城管理委

员会
常州市科技局 优良

5 苏州自主创新广场
苏州市科技创新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市科技局 优良

6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科技金融）

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苏州市科技局 优良

7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医药研发服务）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管委会
泰州市科技局 优良

8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创业孵化服务）

连云港市科技创业

城管理服务中心
连云港市科技局 合格

9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检验检测认证）

常州市天宁区人

民政府
常州市科技局 合格

10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研发设计服务）

扬中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镇江市科技局 合格

11 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

南京麒麟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南京市科技局 合格

12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无锡市科技局 合格

13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大数据服务）

盐城市城南新区

管理委员会
盐城市科技局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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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单位/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评估结果

14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研发服务）

丹阳市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
镇江市科技局 合格

15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科技金融）

徐州信息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市科技局 合格

16 扬州广陵新城

扬州市广陵新城管

委会、扬州市科技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扬州市科技局 合格

17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创业孵化）

昆山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
苏州市科技局 合格

18 南通高新区科技新城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投资服务中心
南通市科技局 合格

19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研发服务）

淮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科教产业发

展办公室

淮安市科技局 较差

20
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地

（知识产权服务）

南通市崇川区人

民政府
南通市科技局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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